
象數與義理之際

——朱子與茶山易學的比較

鄭吉雄

一、問題的提出

19世紀以來,東亞地區受到歐美思潮的衝擊,不但政治經濟秩序

經歷重構 ,文史之學領域亦歷經重整°就《周易》研究而言,疑古思潮

打亂了易學的體統 ,a經
”
與
“
傳
”
被截然切斷為二 (“ 經

”
是占筮的紀

錄 ,“ 傳
”
是哲學的著作 ,二者無關 );即就傳統易學三個主要取向——

義理、象數、圖書而言,彼此的關係、價值等問題亦被廣泛檢討°由於

作者單位 :香港教育大學

* 本文是作者以計觀成員身份參加由韓國慶北大學方仁教授召集、由韓國政府 GlUbal
ResearchNetworkPIogram資 助的國際合作研究計劃 “TasaⅡ CllcongYakyong’ sThought
ofZllUηjfrom tllePerspecjVeoftheStudyofCoⅡ fuclanClasslcs inEaStAsla” 第 二 年
研究成果。論文於

2° 18年 5月 %一 ” 日在濟南由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 中
心主辦、韓國慶北大學文學院及荼山文化基金會 σasanCultura1Γ UundatioⅡ )協辦的第二

年度
“
東亞儒家經典研究 的視角研究計劃研討會

”
上宣讀°σhisw。 rkwassuppUrtedby

CIUbal Rescarch Network program tjlrough the MinistIy ofEducation Ufthe RcpubIic

ofKoreaandtheNatiUnalResearchFUundation ofKUIea INRF-PrUjectnunlber NRΓ＿

2Ul6SlA2A2912286〕
)



國
際
漢
學
研
究
通
訊

進化史觀及科學思潮的盛行
Φ,研究《周易 》的學者 ,常用進化史觀和

科學準則檢視《周易》,對於不符合這兩項準則的傳統象數、占筮學說 ,

即視為迷信。屈萬里這段話很具代表性 :

蓋上下經文 ,原 為占筮而設,其文本至平易,其 例亦至簡明 ;

非有鴻文奧例 ,使人窮索而不能解也。說易例者 ,始於《彖》、《象

傳》,其例至簡 ,平易近人。《文言》、《繫辭》以下諸傳 ,亦 不繁賾°

大糞玄揂 ,古 義猶存。孟喜閉漢人象數學之端 ,然 尚未敢妄道義例

以為說也。至京房而有互體爻變之創 ,然亦未能以象數說全《易》

也°下至馬、鄭、茍、虞諸家 ,乃 變本加厲 ,至 於繇辭一句一字 ,

無不以象數證之。於是卦之本象不足 ,遂取互體 ;互體不足 ,更及

卦變。而爻體、爻辰、納甲、半象、兩象、旁通、反卦諸例 ,紛然並興°

推其用意,祇不過巧設義例 ,俾得多牽卦象 ,以 遂成其說耳°然求

諸經文則不合 ,求諸十翼則無徵 ,驗之已例又復柄鑿°@

屈先生對於《周易 》經文有幾項前設 (piesumptio且 ),包括 :經文 (卦

爻辭 )為 占筮而設、文字平易、體例簡明 ,沒有什麼需要深入索解的玄

奧之義。這些前設是否合理 ,相信海內外研究《周易 》的學者自有各不

相同的看法。總之屈先生認為漢儒象數創造了一些既沒有立足於卦爻

辭之上的新解釋 ,更簸弄出自相矛盾的體例出來。關於象數學說是否

有自相矛盾 ,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,本文亦有部分說明 ;至於象數學說

是否脫離卦爻辭無中生有 ,實在算不上什麼罪名°我常說 :《 周易 》說

到底就是源出於
“
陰
”“
陽
”
兩個抽象觀念 ,將它們落實下來 ,就是用

陰爻和陽爻作為具象標誌。其餘的卦體、卦名、卦序、卦辭、爻辭 ,乃

至於《十翼》,統統都是新的創造°向上追溯 ,《歸藏》不同於《連山》,《 周

☉ 例如梁啟超於 19°2年在《新民叢報》發表《史學之界說》,即將“史學”視為“科學”

的一門,認為
“
歷史
”
是
“
敘述進化之現象‵

“
現象
”
則是
“
事物之變化

”
。又認為

“
歷史者 ,

以過去之進化,導未來之進化者也
”
,“ 中國所以數千年無良史者,以其於進化之現象,見之

未明也
”
°

@ 屈萬里 ,《 先秦漢魏易例迖評 白序》,臺北:臺灣學生書局 ,19ω .2-3頁 。



易》也改寫自《歸藏丱。即使在《易》的經傳系統中,“傳
”
相對於
“
經
”

亦有大量創造性的詮釋。這樣看 ,“ 求諸經文則不合 ,求諸十翼則無徵
”

兩句話並不能作為否定象數學說的理由。
另一位易學名家朱伯崑對於易學傳統則有與屈先生不甚相同,但

方向頗為一致的區分,一則屬於 卜筮的、迷信的、神秘主義的、宿命論

的,另一則屬於理性的、人文的、哲學的°這樣的區分不免將問題複雜

化,因為朱先生既要堅持 《易》本 卜筮之書
”
,又要小心不讓他反對 卜

筮、反對迷信的立場傷害到《周易》的價值 ,同時他又企圖揚棄《易》

哲學中涉及神秘主義的成分。所以他在《易學哲學史》和其他論著中

提出了一系列論證,一方面強調
“
卜
”
與
“
筮
”
不同,“ 卜

”
是單純記錄

上帝對於所問事件的回答 ,“ 筮
”
則含有理性推理 ,而且多用

“
咎
”“
有

悔
”“
悔亡
”
等詞,體現了人類的理性反思。在《談〈周易 〉文化中的

兩種傳統》一文中,他說 :

《周易》這部占筮用的典籍含有理性思維和迷信兩種成分,並

不難於理解,因 為在遠古時代,科學思維的萌芽往往同迷信或巫術

混合在一起。
⋯⋯後來在流傳的過程中,便逐漸分化為兩種傾向 :

一是發揚其中的理性成分,視 《周易》為講哲理的典籍;一是繼承

其中迷信或神秘主義成分,視《周易》為算命的工具。前者屬於
“
學
”

的領域,即 易學的傳統,後者屬於
“
數術
”
的領域 ,即 算命的傳統。

@

朱先生企圖從卦爻辭撰著的年代,就將《周易》判分為兩面:一是理性

的、科學的,另一是巫術的、迷信的,再據以考察源流,後世易學之中

就可以判分出以理性、哲學為主的
“
學
”
的領域及神秘主義的

“
數術
”

的領域°

㊣ 說詳拙文 :《〈歸藏 〉平議》,刊 《文興哲》” ,高雄 :中 山大學中文系 ,2。 lb,39一
” 頁。該文論證清儒輯本《歸藏》以及王家台秦簡《歸藏》,並從

“
歷史連續性

”(historic

CUIltllluiy)的角度,考察《周易》有超過一半的卦名承繼自《歸藏》,內容亦多用殷商名人故
事,並 比較了兩書的異同。

@ 朱伯崑.《 談周易文化中的兩種傳統》,收入《朱伯崑論著》,瀋腸:潘陽出版社 ,
l。98, 885頁 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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屈、朱兩位分別是海峽兩岸的易學大家 ,也都是深受古史辨思潮論

迷影響的學者。兩位大師的門弟子遍及海峽兩岸 ,其見解在 2U世紀易

學界有相當程度的代表性°本文借以說明,並無意批評任何一位 ,而

是要突出一個問題 :《 周易》的研究真的可以這樣區分為兩種取態——

哲理與數術、理性與迷信、科學興神秘主義 ?再問下去,這種二分法適

用於區分
“
義理
”
與
“
象數
”
嗎°?卜筮與數術的界線又將如何理解 ?

筆者研究易學 ,兼及義理、圖書及象數 ,認為《周易 》本西周王朝

典卌 ,反映的是用人
“
尚陽
”
的思想 ,借用自然哲學鋪陳政治哲學 ,陰

陽哲學體現於禮制 ,自 東周王道之迦熄 ,禮崩樂壞 ,而逐漸散落各國 ,

廣泛地成為占筮工具。個人認為《周易》固然應以
“
義理
”
為主軸,卸

不認為上迷的二分法可以成立,因 為 卜筮、象數、數術、義理之間,雖

說各有所側重 ,相互之間卸有大量重疊的關係。再者,從多種《易》傳

的內容考察,這些作者詮《易》,必定同時照顧兩端 ,一端必原本自然

之理,另一端必根祇文獻之義。原本自然之理 ,則必然有循環往來、尊

陽卑陰的義例 ,而和後世象數之說一致 ,根柢文獻之義,則必然就卦、

爻、辭三者內部變化之關係 ,窮究於至極 ,而這也是象數之說的特色°

由此看來,漢魏象數學說奠立於白然界的晢理 ,用以闡釋本經經義,基

本方向並未偏離《易》傳正統 ,可見象數之說,未必皆屬無稽之談。
本文將以朱子及丁茶山為個案,申 論此一觀念。朱子不但主

“
卜

筮
”
,亦接受
“
圖書
”
之學 ,《 周易本義》卷首列

“
筮儀
”
及邵雍先天諸圖 ,

即為顯證。但讀者如細讀《本義》,則可知朱子實致力借由
“
卜筮
”
強

調帝王治世兼顧自然與人文規律 ,而不是單純地視卦爻辭為毫無哲理

的占筮工具°至於丁茶山,拙著《丁茶山〈易 〉學興禮學關係初探》己

☉ 學界或單純將易學區分為 “義理”“象數”兩派°如唐君毅說 :“ 漢代易學 ,一般稱
之為重象數之易學 ,以 與王弼之易學之言志象重玄理、宋代易學之重人事之義理者異流°

⋯⋯

唯漢代之為易學者 ,首重此象數 ,則 以漢代之易學 ,代表象數之易學 ,更以後之重此象數之

易學 ,為漢代易學之流亦可°
”
參唐君毅 ,《 中國哲學原論 》第六章 ,“ 漢代易學中之易道及其

得失與流變
”
,收入《唐君毅全集 》,臺北 :臺灣學生書局 ,19炳 ,卷十五 ,3Ul頁 °余敦康說 :

“
漢代以後 ,在二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,易學的演變分化為象數與義理兩大流 (rk°

”
參余敦康 .

《易學今昔 》,桂林 :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、2UU5,I° 9頁 。



中論其治《易》既尊漢儒象數,同時亦重視占筮與事功 ,但究其終極關

懷 ,則有象數推論出的義理,只不過這種方怯引申出的義理 ,與義理派

易家不盡相同°由朱、丁二儒為例 ,即可理解 ,義理與象數雖分屬兩途 ,

亦自有其不可分割的關係°治《易》者實不宜遽爾將二途截然區分為二。

二
、
“
象
”“
數
”
的範疇

上文提及 ,無論是屈萬里所代表的考證派或朱伯崑所代表的義理

派易學學者 ,觀念上對象數之說,都有負面批評。首先我們需要反思
一下
“
象
”“
數
”
的本源何在°

“
象
”
是易學理論的基礎 ,也是義理的根

本。《繫辭傳》說 :

是故易者,象也;象也者,像也°☉

“
易者,象也

”
四字的含義,真是無所不包 ,無所不括°不同的人 ,有

不同的說法°《說卦傳》就專門演說八卦之
“
象
”
,《 繫辭傳》更將

“
象
”

推衍到各個方面 :八卦講的是
“
象
”
,《 彖》講的是八卦之象。吉凶是

“
失

得之象
”
,悔吝是

“
憂虞之象

”
,變化是

“
進退之象

”
,剛柔是

“
晝夜之

象
”
。《乾》是天之象就不必說了,甚至揲菁之數也有陰陽、三才、四季、
歲問的
“
象
”
。簡而言之 ,“象

”
是可見的,可用來比擬一切事物 ,所謂

“
象

其物宜
”
°
“
法象莫大乎天地

”“
縣象著明莫大平日月

”
,這表示《周易》

原本屬於自然哲學,由 自然擴及人文,舉凡天地一切事物之象 ,皆涵括

在內°
“
象
”
之所以重要 ,主要是涉及

“
認知
”
的問題°正如荀子《正名》說 :

心有徵知°徵知,則 緣耳而知聲可也,緣 目而知形可也°然而

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,然後可也°@

☉ 王弼注.孔穎達疏 ,《 周易注疏》卷八,李學勤等整理 ,《 十三經注疏》整理本 ,北京 :

北京大學出版社 ,2U°°,“6頁 .

@ 荀況著 ,楊倞注,王先謙集解 ,《 荀子集解》卷十六 ,北京 :中華書局《新編諸子集成》
本 ,l。銘 ,419頁 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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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類適應環境 ,必須認識周遭事物 ,利用耳目的視覺、聽覺能力理解身

邊事物的形象°這種能力是綜合性的,包括我們對外形、聲響、氣味、
觸感的認知 ,以及隨之而起的情緒反應 ,經 由思想 ,最後納入我們的邏

輯思維 ,以及情感世界 ,也就是理性和感性之中☉。
“
象
”
生於內心 ,耳

目感官則是收攝、形塑
“
象
”
的媒介°

更關鍵的是
“
感
”
這個概念°借用詮釋學(heimelleuIcs)理論解釋 ,

“
象
”
對我們的影響,並不是單向的。在作為主體的

“
我
”
〈Self)不斷

理解
“
象
”
,進而處理

“
象
”
和我之間關係的同時 ,“ 象

”
亦不斷衝擊看

“
我
”
的思維 ,形塑看

“
我
”
的思想 ,而

“
我
”
也會透過接受、消融

“
象
”
,

不斷重新建構
“
我
”
。
“
我
”
和
“
象
”
的關係 ,永遠是互動的、糾纏的°

如上文所說 ,“ 象
”
收攝於耳目感官而生於內心 ,是貫通內外的。《周易》

的作者注意到
“
我
”
和
“
象
”
這種互相影響的狀態 ,提出了一個

“
感
”
字 ,

歸納一切°《繫辭傳》稱之為
“
相感
”
,恰好指出了這種既在耳目感官之

外 ,又在心性意識之內的內外貫通 ,故有
“
屈信相感

”
,亦有
“
情偽相感

”
°

這個
“
感
”
字 ,其意味無比深長。《文言傳 》則稱之為

“
同聲相應 ,同氣

相求
”
。
“
象
”
分為
“
具象
”
與
“
抽象
”
,上面講的卦體之象 ,有

“
具象
”
的

元素 ,也有
“
抽象
”
的意涵°卦爻辭亦當有

“
具象
”“
抽象
”
兩層意義‘

卦爻辭文字紀錄的事物與事件 ,是
“
具象
”
;卦爻辭所代表的卦德、卦義、

爻位、爻義 ,是
“
抽象
”
。
“
具象
”
與
“
抽象
”
的差別在於 ,“ 具象

”
是具

體的 個̀別的、無法引申的 ;“ 抽象
”
則是意義性的、普遍的、可引中甚

至跳躍的。
“
具象
”
引導出
“
抽象
”
,但當
“
抽象
”
意義發生跳躍、引申 ,

則不再受到
“
具象
”
界限的制約。我們研究卦爻辭 ,不能忽略

“
具象
”
,

更不能忽略
“
抽象
”
。

人類利用事物以便利生活、維繫生命 ,需要
“
具象
”
的認知、辨別、

歸納能力 ,而工具則是包括視覺、聽覺、嗅覺、味覺、觸覺的耳目等感官。

☉ 關於荀子論正名關於人類認知問題,章太炎《國故論衡 原名》一章有精彩的分
析,並參鄭吉雄 ,《 名、字與概念範疇》,《 杭州師範大學學報

(社會科學版 )》 第” 卷第 4期 ,

13一 加 頁.該文亦收入複印報刊資料《中國哲學》2Ul7年第 12期 °



進入了內心以後 ,為 了理解、消化所認知、辨別、歸納的事物 ,我們無

時無刻需要捕捉事物的
“
共相
”(universality)以 貫通無形的事理 ,進

入高層次的
“
認知
”
境界 ,這些就是

“
抽象
”
的思維能力。

“
抽象
”
能力

人人皆有 ,譬如我們說
“
人
”
這個字時 ,觀念上我們就排除了性別、年齡、

膚色、身材等因素°
“
人
”
這個概念是高度抽象的。其餘像

“
人
”
這樣

的抽象觀念多得不可勝數 ,只不過我們習以為常 ,沒有特別留意罷了°

無論是
“
具象
”
抑或
“
抽象
”
,都是人類生存所必需 ,也是認知活

動所仰賴。
“
象
”
與我們的

“
相感
”
,正是我們賴以生存的元素。世界無

限大 ,時空恒常變°每一個人在短短數十年間,都只能在有限的條件

下過看某一種類型的生活 ,在時間和空間恒常變化之中,追求一種相

對穩定的生活 ,我們也就終身受限於某一類或幾類
“
象
”
的思維的約束 :

有許多我們一輩子沒有機會或很少機會接觸的
“
象
”
,我們一旦遇到就

會覺得陌生 ;而長期佔據看我們生活的
“
象
”
,則永遠成為我們安排生

活、認知世情的工具。要知道六十四卦之象 ,有許多是屬於抽象 ,如
“
離
”

卦之象
“
麗
”“
明∴
“
咸
”
卦之象
“
感
”
,所謂
“
觀象
”
,未必是

“
具象
”
,

更多的是屬於
“
抽象
”
°我們各自掌握各自生存環境的各式各樣的

“
象
”
,

利用抽象思維 ,創造生活°我相信 ,這才是《繫辭傳》作者
“
觀象制器

”

說的真正意思。

《周易 》中的數 ,約可以區分為三類 :第一類是占筮之數 ,第二類

是爻位之數 ,第三類是卦氣之數。
“
數
”
的來源很早 °,雖然帶有神秘性 ,但脫離不了先民對於自然界

的理解與認知。占筮之數 ,一般講的就是成卦過程中數字的變化
@°
《繫

辭傳 》中
“
大衍之數五十 ,其用四十有九

”
一段文字 ,就是講用五十根

☉ 參鄭吉雄 ,《 中國古代形上學中數字觀念的發展》,《 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》第 2卷
第 2期 ,2° US年 12月 ,139一 194頁。又參楊希牧 ,《 中國古代的神秘數字論稿》,《 民族學

研究所集刊》第“ 期,臺北 :“ 中央研究院
”
民族學研究所 ,1992,緲 一 l18頁 。

U 本節講的“占筮之數”,亦可稱為“蓍數”。如林忠軍說 :“ 所謂數 ,得之於筮法,是
指用來確定卦爻象和表徵卦爻象的數字°它包括著數 (原注:天地之數、大衍之數、老少陰

陽之數、策數等 )、 五行之數、九官之數及河洛之數°
”
參氏著 ,《 象數易學發展史》,濟南:齊

魯書社 ,I。 94,第 1卷 ,l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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蓍車得出一個卦的方法°筮儀三揲以後得出的數 目是九、八、七、六四

種可能 ,分別為老陽、少陰、少陽、老陰°六爻得出以後 ,依照陰陽的

分佈 ,得出
“
本卦
”
;再依照老少的分佈 ,凡

“
老
”
皆變 (陰變為陽 ,陽

變為陰 ),凡
“
少
”
皆不變,於是得出

“
之卦
”
。再依變爻的多少、位

置 ,而決定以
“
本卦
”
抑或
“
之卦
”
的某一爻爻辭為占辭°將占筮之數

往上推溯 ,又涉及由龜 卜到揲蓍的數字觀念°饒宗頤就又據殷墟出土

大龜考察 ,發現殷人龜 卜中自有其一套數字觀念°其論文《由 卜兆記

數推究殷人對於數的觀念 》
Φ
有好幾個重要的推論 ,其中與本論題相關

的,主要在於提出
“
筮數
”
出於
“
龜數
”
。這包括三個重要的觀念 :其

一 ,認為
“
龜數
”
是
“
筮數
”
的來源 ;其次 ,認為

“
龜數
”
記數雖由一至

十反復循環 ,但
“
卜用多龜之例 ,僅到五數而止

”
,故一二三四五為

“
龜

數
”
,與七八九六為筮數不同,故龜數為

“
本數
”“
生數
”
,筮數為

“
末

數
”“
成數
”
乳其三,則認為

“
龜數
”
為順數 ,《易》筮則為逆數◎。《周易》

與龜卜的關係,屈萬里則在《易卦源於龜卜考》一文中有所論途 ,“龜數
”

與
“
筮數
”
有源流從屬的關係,從《周易》爻題

“
九六
”
,以變爻占,與

殷易《坤乾》爻題
“
七八
”
,以不變之爻占,已可見其相互之關聯°

爻位之數講的是各卦各爻的位置。隨看錯、綜、旁通等卦與卦之間

☉ 收入氏著 ,《 選堂集林 史林》上冊,臺北 :明文書局 ,19跑 ,I8一眨 頁°
@ 饒文說 :“ 我認為筮法出於龜數。七八九六是《易》所以成爻的,而一二三四則
七八九六所從出,又是《易》所以生爻的°所以一種是本數生數 ,另 一種是末數成數°

”
《選

堂集林 史林》,61頁 。雄按 :“ 龜數
”
為一二三四五 ,“ 筮數

”
為七八九六,其說始賈公彥°

《周禮 春官 占人》賈公彥疏 :“ 龜長者,以其龜知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,知本 :《 易》知
七八九六之成數,知末。是以僖十五年《傳》韓簡云

‘
龜,象也;筮 ,數也。物生而後有象 ,

象而後有滋,滋而後有數°
’
故象長。
”

◎ 饒氏引馬其昶《周易費氏學》“順逆”的理論,說 :“ 雉法是從多來求少 ,其勢逆 ,
故稱
‘
逆數
’
。我們看龜甲上的記數 ,自 一以下至十,都依照看數序,絕無例外,可知龜所用

的,是
‘
順數
’
,和 《易》所用的

‘
逆數
’
,恰恰相反。筮數從象數加以推衍,故後人稱龜數為

生數,筮數為成數。
”
《選堂集林 史林》,臺北 ;明文書局,19跑 ,” 頁°至於《易》為“逆

數
”
,則明義士 (J色ln㏄ MMenzleS)發 現筮數興甲骨 卜辭自下而上閱讀的體例相似,見所著
《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考釋》°(詳屈萬里 ,《 易卦源於龜 卜考》,原刊 Ips6年 4月 《歷史語言

研究所集刊》第 29本 ,後 收入屈萬里 ,《 書傭論學集》,《 屈萬里全集》第 14種 ,臺北 :nl)經

出版事業公司,1984,69頁°)



的關係 ,爻位之數與各爻的吉凶悔吝密切聯繫,影響了各爻的占斷結

果°傳統學者將一陰五陽、二陰四陽、三陰三陽等各種卦作出歸納
Φ
,

都是企圖透過分類方式 ,窺探爻位之數所可能昭顯的《易 》理奧秘°部

分講爻位之數的理論 ,符合《周易》的原理 ,如《繫辭傳》所謂
“二多譽 ,

四多懼
”
;但也有部分爻位之數理論過於附會而不合理 ,如虞翻、荀夾

以陽升陰降原理為基礎的卦變爻變理論 °。

卦氣之數 ,主要是講《易 》卦和節氣之間的對應關係 ,因其牽涉頗

廣 ,故內容規模較大而較繁複 ,包括消息卦、納音、納甲、飛伏、八官

世應、七十二候等等。卦氣學說大行於戰國以迄東漢 ,其理論基礎在

於天人合一思想 ,認為《易 》卦爻結構與天地規律一致 ,反過來說 ,天

道的運行原理也可以藉《易》卦爻的內容偵知°因此 ,研究者可以將《易》

卦爻與季節、氣候等外緣環境附會。

占筮之數、爻位之數和卦氣之數之間,固然各有其範疇 ,但究其遠

源 ,彼此之間頗有密切的交涉 ,所以有時也很難截然區分為水火不容

的兩個類別。以下舉一個《左傳 》昭公五年的例子 ,看看 日數、天干紀

日所涉及的卦氣問題 :

初 ,穆 子之生也 ,莊 叔以《周易》筮之 ,遇
“
明夷
”
之
“
謙
”
,

以示 卜楚丘。
日:“ 是將行 ,而 歸為子祀。以讒人入 ,其名日牛 ,

卒以餒死°明夷 ,日 也。日之數十 ,故有十時 ,亦 當十位。白王已下 ,

○ 這一類的ㄒ作最常見於南宋以降的許多“卦變圖∴ 讀者可參鄭吉雄 ,《 論儒道〈易〉
圖的類型與雙異》討論卦變固的一節,尤其引錄的第 64圖

“
六十四卦六爻皆變占對卦圖

”
、

第“ 圖
“
古卦變圖∴ 收入氏著 ,《 易圖象與易詮釋》,上海: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,2°°8,

214、 2I6頁 。
@ 高亨將 “象”和 “數”各區分為兩種 ,與本文所分 IU種 “象”和 3種 “數”不同 .

本節所講的
“
占筮之數

”
和
“
爻位之數∴ 包括了高氏所講的兩種數 ,但內容略有不同°高亨

說 :“ 簡言之 ,象有兩種 :一 日卦象 ,包括卦位,即 八卦與六十四卦所象之事物及其位置閱係 .

二日爻象 ,即 陰陽兩爻所象之事物。數有兩種 :一 日陰陽數 ,如奇數為陽數 ,偶數為陰數等是 .

二日爻數 ,即爻位 ,以爻之位次表明事物之位置關係。此是象數之主要內容。
”(氏著 .《 周易

大傳今注 》,濟南 :齊魯書社 ,l。的 ,14頁 。)我 和高亨的看法不同 ,主要是彼此對象數的定

義不一樣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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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二為公,其 三為卿。日上其中,食 日為二,旦 日為三。明夷之謙 ,

明而未融,其當旦乎,故 日
‘
為子祀
’
°日之謙 ,當 鳥,故 日

‘
明夷

于飛
’
°明之未融,故 日

‘
垂其翼
’
。象 日之動,故 日

‘
君子于行

’
。

當三在旦 ,故 日
‘
三日不食

’
。離,火也 ;艮 ,山 也。離為火,火焚山 ,

山敗。於人為言°敗言為讒 ,故 日
‘
有攸往。主人有言

’
。言必讒也°

純離為牛 ,世 亂讒勝 ,勝將適離,故 日
‘
其名日牛

’
°謙不足 ,飛不翔 ,

垂不峻 ,翼 不廣。故日
‘
其為子後乎

’
°吾子 ,亞卿也 ,抑少不終°

”°

其中
“
日之數十 ,故有十時 ,亦當十位°自王已下 ,其二為公 ,其三為卿。

日上其中,食 日為二 ,旦 日為三
”
一段 ,就涉及

“
數
”
的問題 ,與後世

卦氣十二辟卦說 ,遙相呼應 °。
“
明夷
”
內卦為
“
離∴有
“
火
”“
日
”
之象 ,

而
“
明夷
”
是地中有火的象徵 ,太陽接近地平線 ,因此楚丘推斷其應當

處於旦日,就是 日出之時。
“
日之數十

”
,即指天干之數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

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 ,“ 故有十時
”
,即指每日時辰亦依天干之數區分為

十時◎°
“
日數
”“
天干
”
和《易》卦之間的關係 ,絕對屬於

“
卦氣
”
的範

疇 ,但這又可溯源於先秦 ,絕非漢代出現的新產物 °。

U (唐 )孔穎達 ,《 春秋左傳注疏 》,臺北: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千年重刊宋本 ,

〃 3一 944頁
。

☉ 辟卦之說 ,起於漢代 ,但用 “辟”的名稱 ,淵源+一9可追溯至春秋時期°《易緯乾鑿度》
說 :“ 消息卦 ,純者為帝 ,不純者為主。

”
《爾雅 釋詰》:“ 天 ,帝 ,皇 ,王 ,后 ,辟 ,公 ,侯 ,君也 .”

可見
“
辟
”
可以是天子、諸侯國國君的別稱。

“
純者
”
指十二消息卦中乾、坤二卦 ,“不純者

”
指復、

臨等其餘十個陰陽爻相錯的卦。據《魏書
.律曆志》所載《正光術》,以

“
公
”“
辟
”“
侯
”“
大

夫
”“
卿
”
五位 ,分當六十卦°其中

“
十二消息卦

”
,皆值辟位 ,故

“
十二消息卦

”
又稱
“
十二

辟卦
”
。

U 高亨《左傳、國語的周易說通解 》:“ 古代紀 日法.十 日為一句.用 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
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來標記 ,所以說 :‘ 日之數十

’
。古代又把

一 日分為十時 ,所 以說 :‘ 故有

十時
’
° ⋯ 先秦時代 ,人們分成十個等級 ,‥ ⋯ 卜楚丘把人的十等和日的十時配起來 ,所

以說十時
‘
亦當十位

’
°
”
收入高亨 .《 周易雜論 》,《 高亨著作集林 》第 1卷 ,北京 :清華大學

出版社 ,2°°4,5I9頁°

☉ 據屈萬里先生考證 ,《 易經 》著成於西周初年°說詳屈萬里 ,《 周易卦爻辭成於周武
王時考 》三

“
卦爻辭成於一手係創作而非纂輯

”
,收入氏著 ,《 書傭論學集 》,臺北 :聯經出版

事業公司,1984,Il一 lS頁°屈先生從
“
卦爻辭無分成於異時或棄手之理

”“
卦爻辭有其一

致之專用字
”“
卦爻辭有其一貫之體例

”
三點立論°



“
卜
”
有 卜數 ,“ 筮

”
有筮數°殷商民族用千支記日,亦有數字觀念。

如十天干自
“
甲
”
至
“
癸
”
,是以
“
十
”
為單位°《周易》承自殷人 ,故有

“
先

庚三日,後庚三日
”
(《 巽》卦九五爻辭 )、

“
先甲三日,後甲三日

”
(《 蠱》

卦辭 )° 不論是在甲、庚之先 ,或甲、庚之後 ,十 日滅三,即得七日,
恰好與《復》卦

“
七日來復

”
相合。由

“
剝
”
卦初六起計,至剝盡一陽

來復,剛好為七爻,亦代表七日°另一方面 ,“ 甲日
”
前三日為

“
辛日
”
,

後三日為
“
丁日﹁
“
庚日
”
前三日亦為

“
丁日
”
,後二日為

“
癸日
”
。以
“
辛
”

影喻
“
革新
”
,以
“
丁
”
隱喻
“
叮嚀
”
,“ 庚
”
隱喻
“
更車
”
,“ 癸
”
隱喻
“
揆

度
”(詳下文 ),說明世人行事 ,前三日應預作綢繆 ,後三日應檢討改進 ,

為變化的前和後做好準備。這是《周易》以數字結合曆日的道德訓誨。

三
、漢魏時期 《易 》象數與 自然哲學

學者責備象數學說無中生有,並不公允。象數《易》學實發端於對

《周易》經文經義有不同的解釋,因為就現存文獻看來,漢代以前 ,解
經著作僅有《十翼 》,而《十翼 》對於經文內容的解釋 ,有不少是概括

性的,讓讀者感到語焉不詳,而且常常是判斷語或引申語 ,而並不像後

世注疏(exegesis)的 形式 ,具有
“
詮釋
”
的元素,逐字逐詞地依循文

義脈絡,詳為說解。以《蠱》卦
“
先甲三日,後 甲三日

”
為例 ,《 彖傳》

僅說 :

終則有始,天行也。
Φ

對於
“
先甲
”“
後甲
”
四字 ,並無任何解釋,其餘諸種《易》傳亦無任

何說解。直至漢儒始有解釋。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說 :

《子夏傳》云 /‘ 先甲三日
’
者,辛 、壬、癸也 ,‘ 後甲三日

’
者 ,

乙、丙、丁也。
”
馬融日′

‘
甲
’
在東方 ,‘ 艮

’
在東北,故云

‘
先甲
’
,

‘
巽
’
在東南,故云

‘
後甲
’
。所以十日之中,唯稱

‘
甲
’
者 ,‘ 甲
’

☉ 王弼注,孔穎達正義 ,《 周易注疏》,李學勤等整理 ,《 十三經注疏》整理本 ,1U9頁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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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十日之首 ,‘ 蠱
’
為造事之端,故舉初而明事始也。言所以

‘三日
’

者,不 令而誅謂之暴,故令先後各三日,欲使百姓遍習,行而不犯

也。
°

《子夏傳》不見於《漢書 .藝文志》,學者以為偽書
@。 馬融所指

“
良
”“
巽
”

方位,說本《說卦傳》
“
帝出乎震

”
一章°按《易緯 .通卦驗》:

甲日見者青 ,乙 日見者青白;丙 日見者赤,丁 日見者赤黑;戊

日見者黃 ,已 日見者青黃 ;庚 日見者白,辛 日見者赤白;壬 日見者黑 ,

癸 日見者黃黑。各以其柔候之。
°

由代表東方之色的
“
青
”
、甲日,發展至代表北方之色的

“
黑
”
、癸日,

也標誌了陰陽之
“
熙
”
的循環。論者或認為《易緯 》論點亦屬於數術的

觀念 ,實則此類觀念無論是否可歸入數術,反映的都是古代的宇宙觀。

李零《中國方術考涕 二章
“
式與中國古代的宇宙模式

”
分論
“
空間結構

”

與
“
時間結構

”
,四方、五位即納入前者討論

°
。不過李零多引《淮南子》

U 李 hmH祚 ,《 周易集解》,臺北 :臺灣商務印書館,19m,lU5頁。
☉ 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說:舊本題 “卜子夏撰”.案 :說 《易》之家,最古者莫若是書,其
偽中生偽,至一至再而未已者 ,亦莫若是書。《唐會要》載開元七年詔 :“子夏《易傳》,近無習者 ,

令儒官詳定。
”
劉知幾議日:“《漢志》,《 易》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,至梁阮氏《七錄》,始

有《子夏易》六卷,或云韓嬰作,或云丁寬作°然據《漢書》,韓《易》十二篇 ,丁 《易》八篇 ,

求其符合,事殊隳刺.必欲行用,深 以為疑 .” 司馬貞議亦日:“ 案:劉向《七略》有《子夏易

傳》,但此菁不行已久,今所存多失真本。荀勖《中經簙》云 :《 子夏傳》四卷,或云丁寬.是

先達疑非子夏矣.又 《隋書 經籍志》云 :《 子夏傳》殘闕,梁六卷,今二卷。知其書錯繆多
矣。又
工儉《七志》引劉向《七略》云 :《 易傳》子夏,韓氏嬰也°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 ,

其質粗略,旨趣非遠,無益後學
”
云云.是唐以前所謂《子夏傳》,已為偽本°晁說之《傳易

堂記 》又稱 :“ 今號為《子夏傳》者,乃唐張弧之《易》°
”
案:弧 ,唐未為大理寺評事,有 《素

履子》,別著錄,是唐時又一偽本並行。故宋《國史志》以《假託子夏易傳》與《真子夏易傳》

兩列其目,而 《崇文總目》亦稱此書篇第,略依王氏,決非 卜子夏之文也。朱彝尊《經義考》,

證以陸德明《經與釋文》、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、王應麟《困學紀聞》所引 ,皆今本所無。德明、

鼎祚猶日在張弧以前,應麟乃南宋未人,何 以當日所見與今本又異?然則今本又出偽託,不

但非子夏書.亦並非張弧書矣°流傳既久.姑存以備一家云爾 .

◎ 《易緯邁卦驗》,嚴靈峰編輯 ,《 易經集成》,臺北:成文出版社 ,19%°
☉ 李零 ,《 中國方術考》,北京:東方出版社 ,2°°l,129一 I4° 頁。



之《天文》《時則》等篇 ,其實《禮記 .月 令》《昌氏春秋》等對於顏色、
方位、季節、數字等亦有同類型的記載,顯示它們分享看相同或至少相

近的來源°歸納說明如下 :

火、離
夏、紅色

(赤
)

南方:二、七

︳
土、四季    金、兌

一 黃色、中央 一  秋、白色
五、十   西方:四 、九
〡
水、坎
冬、黑色

(玄
)

北方:一、六

我們會注意到《禮記》《昌氏春秋翑〒論顏色、方位、節候的循環亦好 ,《 易

緯 》所記十天干日的氣候亦好 ,所標示的四季次序 ,都是依次沿看東南

西北四方的方位發展。這是因為它的理論奠基於古代的
“
蓋天說
”
,因

天象觀測所見黃道 (太陽視路徑 )、 白道 (月 亮視路徑 )均呈以圓弧軌
跡運行 ,北斗七星圍繞北極星繞行亦屬於圓弧軌跡 ,而古人未知地球

是一圓形球體圍繞太陽自轉的道理 ,而認為大地是平的 (Π atearth),

於是將立體的天象規律的運行 (日 、月、地球 )導致四季節候的變化 ,

用平面的
“
四方
”
的方式表達出來 ,視為

“
氣
”
的環形運行。2U世紀的

學者貶低象數學說的價值 ,認為是迷信無稽之談 ,但今天我們同情地
理解這些學說在知識的限制之下 ,設法體現當時人類觀測到的自然現

象 ,就不難理解到這些學說 ,其實都是設法在不違悖文獻的前提下 ,朝

看與自然現象一致的方向作出解釋。
“
先甲三 日,後 甲三 日

”
二語 ,馬融將之引申至政治 ,認為頒令三

日便於人民熟悉。這個解釋為王弼所承繼。《蠱》卦王弼注釋
“
甲日
”
:

甲者 ,創 制之令也°創制不可貴之以舊 ,故 先之
“
三 日
”
,後

之
“
三日
”
,使令洽而後乃誅也。。

木、震

春、青色
東方:三、人

☉ 王弼注,孔穎達正義 ,《 周易注疏》,lU。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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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《周易正義》引鄭玄則不採馬融之說 :

甲者 ,造作新令之 日。甲前三日,取 改過 白新 ,故用辛也;甲

後三日,取丁寧之義,故用丁也。
°

曾注釋過《易緯 》的鄭玄 ,對於十天干日候烈的理論並沒有異議 ,但他

並不採馬融之說 ,而用儒家
“
聲訓
”
即刺取文字讀音以說明意義的辦法 ,

論證
“
三日

一

並非泛指
“
甲日
”
的前三天 (辛、壬、癸 )和後三天

(乙
、

丙、丁 ),而是專指
“
辛 日
”
以引喻
“
自新
”
,“ 丁日
”
以引喻
“
叮嚀
”
°

《巽 》九五爻辭
“
先庚三日,後庚三日,吉

”
,《 象傳 》亦只說

“
九五

之吉 ,位正中也∴ 對於
“
先庚
”“
後庚
”
根本沒有解釋°漢儒之中 ,馬

融、鄭玄均未有解釋 ,虜翻以變爻之說解釋 :

“
震
”
,“庚
”
也 ,謂 變初至二成

“
離
”
,至 三成
“
震气
“
震
”
主
“
庚
”
,

“
離
”
為
“
日
”
。
“
震
”
三爻在前,故

“
先庚三 日

”
,謂
“
益
”
時也。

動四至五成
“
離
”
,終上成
“
震
”
。
“
震
”
三爻在後 ,故

“
後庚三日

”
也。
°

這段解釋文字 ,核心意義在於
“
爻變
”
:就一卦而言 ,自 下而上 ,六爻

漸變 ,自 一爻而言 ,陰陽互變 ,故
“
巽
”
內卦
“
巽
”
初六變初九、九二變

六二而成為
“
離
”
卦 ;再而九三變為六三 ,內 卦變為

“
震
”
卦°由此而

解釋
“
先庚三 日

”
之義。巽上震下為

“
益
”
,變動而有增益於當時 ,故

說
“
益時
”
°再
“
動
”(動即變 )則六四變為九四、九五變為六五 ,而外

卦亦成為
“
離
”
卦 ;再而上九變為上六 ,外卦亦變為

“
震
”
卦 ,由 此而

解釋
“
後庚三 日

”
°全卦六爻 ,由

“
巽
”
而
“
震
”
°
“
震
”“
巽
”
的關係 ,

見於《說卦傳 》,虞 翻認為
“
巽為木
”
一段最終一句

“
其究為躁卦

”
指

的是經卦
“
震
”
:緊接看

“
震為雷
”
一段最終一句

“
為蕃鮮
”
,指的是經

卦
“
巽
”◎°無論如何 ,此一解釋完全脫離了馬融、鄭玄引申到政令的頒

☉ 工弼注,孔穎達正義 ,《 周易注疏》,lU8頁 .
@ 李鼎祚 ,《 周易集解》,旃 1頁 。
◎ “離為日”見於《說卦傳》,但《易緯》說 “庚日見者白”,“ 庚日”應屬於西方 “兌”

而非東方
“
震气
“
震為庚
”
則不知何據°



佈、革新、叮嚀,而成為一種以陰陽互變的觀念 ,深觀
“
巽
”
卦
“
爻變
”

而為
“
震
”
的新解。我們應該注意到 ,《 歸藏 》無爻辭而《周易》有 ,故

爻的變化是
“
卦變
”
的基礎 ,“ 爻變

”
可以說是《周易》的特色所在°

象數《易》說的合理性 ,實奠基於以下兩項原則 :

l《 周易》原理原本只有
“
陰
”“
陽
”
兩個抽象觀念,最終發展成

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及卦爻辭卦名卦序、《十翼》以及後世各種注

解°《易》的精神既在於創造性的詮釋,處處指責象數解說為不符合經

文本義,似乎無損於象數學說的價值。
2象數學說之主變、尚陽,理論上既立足於自然現象與規律 ,方法
上則衍中卦爻內部的關係 ,尊重文獻的同條共貫,強調文獻的

“
內證
”
。

理論上 ,並沒有違悖《周易》原理 ,至於方法上 ,歷代不少易家都本看

文獻內部同條共貫之理去創立種種學說 ,譬如焦循旁通、相錯、時行三

例 ,不也是這種理念的產物 ?

漠魏象數學說可批評之處很多,最為人詬病的是以《易》說比附曆

法,衍說災異°《後漢書 .律曆志》記賈逵論《太初曆》之差失,即批評

過易家張隆以《易》說入曆的混淆°。其餘則或如梅文鼎《曆學答問》批

評以易學混入曆法學°。焦循《易圖略》卷入
“
論卦氣六日七分

”
針對一

行《大衍曆》將《易》理和曆法混為一談 ,說 :

易白為易,曆 自為曆°其義可通,其用不可合。就所舉孟氏之

義,以 五卦其三十爻為一月,一 爻主一日,雖云六日七分,而 此七

分未當以當一日°京氏傅會於七日來復,苦七分不可以為一日,乃

割
“
頤
”
之七十三分,益 於

“
中孚
”
之六日七分,每 日法八十分 ,

U 《後漢書》卷九二《律曆志上》:“ 永平中,詔書令故太史待詔張隆以四分法署弦、望、
月食加時。隆言能用易九、六、七、八爻,知月行多少.今案:隆所署多失。臣使隆逆推前手
所署,不應,或異日,不 中天乃益遠,至十餘度 .” 范瞱 ,《 後漢書》卷九二,北京 :中華書局 ,
1999, 合U3U頁 °

@ 《曆學答問》說 :× 大衍》本為名曆,測算諸法 ,至此大備,後世不能出其範圍°
特以《易》數言曆 ,反 多牽附,其失與《太初》之起數鐘律同。

”
景印《百部叢書集成》第

56。
“
藝海珠塵

”
本 ,l。b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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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七十三分加入七分,合成一 日,為 七 日°若是卦不起
“
中爭
”
,

而起於
“
頤
”
,不合於法,故 以此七十三分歸諸

“
坎‵ 而

“
頤
”
之

六日七分 ,乃 僅有五日十四分 ,於是亦割
“
晉
”
以歸
“
震
”
,割
“
井
”

以歸
“
離
”
,割
“
大畜
”
以歸
“
兌
”
,錯 亂不經,誠 如一行所誚 ,不

知京氏固非,孟亦未是。
Φ

這樣的批評就很有道理。所謂
“
五卦其三十爻為一月

”
,即將六十四卦

減去
“
四正卦
’’(震
、兌、坎、離 ),餘六十卦分值一太陽年〈%5巧 日 ),

每年十二月則每月五卦。
“
值 日
”
之說 ,對於

“
四正卦
”
的解釋有兩說 ,

一說以四正卦每卦六爻共二十四爻 ,當二十四節氣 @;另一說為上迷京

房所途 ,將頤、晉、井、大畜四個在
“
分、至之首

”
的卦調整值 日長度為

“
五

日十四分
”
,以讓坎、離、震、兌四正卦值八十日分之七十三°其餘各

卦仍為六 日七分。由此種彼此矛盾的說法 ,反而證明了卦氣
“
值日說
”

的不經 ,因 為哪一卦值 日的長或短 ,如係出於 自然 ,則不待後人說明 ,

其理自明 ,絕不可能由京房或任何一位易家決定°由此而言 ,象數之說 ,

問題不在它是否符合經文 (卦爻辭 ),而是它宣稱合乎 自然的部分是否

真的合符自然。

屈萬里對漢魏深致不滿的 ×易 》例
”
,正是指經傳中無徵、亦前無

所承的臆測之論°《先秦漢魏易例迷評 》一書所討論的《易 》例 ,包括

十二消息卦、卦氣、互體、爻變、八官卦、世應、遊魂歸魂、飛伏、八卦

六位、世卦起月、爻位貴賤、爻體、爻辰、升降、荀氏卦變、納甲、虞氏

互體、半象、兩象易、旁通、反卦、虞氏卦變、三變受上等°其中有不

少的確存在附會災異 ,或奠基於不精準的天文觀浿j,或 《易 》例自相矛

盾 ,所在多有。屈先生之著作具在 ,筆者在此亦不再費辭°但平情而論 ,

象數解《易》,自 有其追求與自然規律符合一致的目標 ,也有其採用
“
內

證
”
之方式 ,在卦爻中追尋並建立義例的目的 ,易學家如果只站在義

☉ 焦循 ,《 易圖略》,《 皇清經解》本卷一一一六,收入《無求備齊易經集成》第 〕46卌 ,

2°4賈 。此段文字批評不同易家解釋
“
六日七分

”
之說的歧異。

☉ 此說《易緯稽覽圖》及《易軌》(見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)相同°



理的立場 ,或者只強調經典文義 ,而一概擯斥象數學說的新創 ,亦未為

公允°

四、綰合 卜筮圖書的義理之學 :朱子《周易本義 》的取徑

朱子高度推崇程頤《易傳》,唯對於程《傳》直接發揮經文義理 ,

忽略《易》為 卜筮之書的本質 ,深致不滿 ,歷來論者甚多 U° 朱子在《答

孫季和》中說 :一

近世言《易》者直棄 卜筮而虛談義理,致文義牽強無歸宿。此

弊久矣。要須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意,而 復以《傳》釋之 ,

則其命詞之意,與其所自來之故,皆 可漸次而見矣。
@

“
《易》本 卜筮之書

”
一語見於《語類》

“
易二 .綱領上之下 .卜 筮

”
,是

朱子學生記途乃師訓誨的內容。《語類》
“
易一
”
亦說 :

問:“ 伏羲畫卦,恐未是教人 卜筮 ?” 日:“ 這都不可知。但他

不教人 卜筮,畫作甚 ?”°

由此而讓近代學者深信朱子觀念中《周易》本質的第一義並非義理 ,而

是 卜筮°

將朱子
“
《易》本為 卜筮而作

”
定為他對《周易》的唯一理解 ,恐怕

低估了朱子《易》思想的複雜性 ,因為
“
卜筮
”
在朱子《易》論之中從

來就不是孤立的,而是與強調政治訓誨的
“
義理
”
密不可分,其中也展

現了若干象數理論的內容。論朱子在著《本義》時如何闡釋 卜筮與義

理的關係 ,單單依據卷首
“
筮儀
”
也不足眵。我們首先要注意到很多研

究者忽略的文字,在《本義》卷首《周易五贊 .途 旨》中,申 言
“
《易》

歷四聖
”
之說 ,等於論及《周易》文獻的歷史發展 :

U 可參張忠宏 .《 論朱熹對程願易學的批評》,刊 《哲學論評》49,臺北:臺灣大學哲學
系主編 ,2UlS年 3月 ,1U〞 -I49頁°
@ 《朱文公別集》卷三 ,《 朱子全書》,上海 :上海古籍出版社 ,2° lU,第 26卌 ,48路 頁°
◎ 黎靖德編 ,《 朱子語類》,臺北:華世出版社 ,i9田 ,第 4冊 ,1619頁 ° 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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昔在上古 ,世 質民淳。是非莫別 ,利 害不分。風氣既開,乃 生

聖人。聰明睿智,出 類超群。仰觀俯察 ,始畫奇偶。教之 卜筮,以

斷可否。作為君師,開 鑿戶牖 ,民 用不迷 ,以 有常守°降及中古 ,

世變風移°淳澆質喪 ,民偽 日滋。穆穆文王 ,身 蒙大難。安土樂天 ,

惟世之患。乃本卦義,繫此彖辭°
Φ

由此而可確定朱子的觀念中,卜 筮源於聖人的
“
仰觀俯察‵ 可謂將 卜

筮歸本於自然 ,至於它的興起及施用 ,都不出政教的範疇。換言之 ,發

揚理性主義的朱熹並不將
“
卜筮
”
貶抑為滿足愚夫愚婦迷信的工具 ,而

卦辭之作 ,則是文王憂患意識的體現。接看朱子進一步引中到《易 》的

德育教化的作用 :

羑及周公 ,六 爻是資°因事設教 ,丁 寧詳密°必中必正 ,乃 亨

乃吉。語子惟孝 ,語 臣則忠。鉤深聞微 ,如 日之中。爰暨末流 ,淫

手術數。僂句成欺 ,黃裳亦課。
@

朱子講到周公著爻辭 ,而所謂
“
因事設教 ,丁寧詳密

”
,指 的是施政 ,

“
語子 lF＿孝 ,語臣則忠

”
則是教化°由是而將爻辭聯繫在政治教化之上。

接看討論孔子之前 ,所說
“
爰暨末流 ,淫于術數 ,僂句成欺 ,責裳亦誤∴

指的正是《左傳》所記春秋時代的末流。正如拙著《〈易〉象新議》所指出 :

《周易》以
“
象
”
為教 ,本屬政治之用 ;承殷商以《歸藏》寄託

王朝理想的傳統 ,《 周易》之
“
象
”
本以施用於

“
禮
”
而顯示為禮

中的陰陽之義。然而隨看周室束遷 ,平王依附鄭、虢二國的扶持 ,

始能從戰禍侵尋中重新奠基 ,等 於也失去了貫徹封建宗法的力量。
王道衰微,周 禮無法貫徹於諸國,寄託於禮制之中的陰陽之象 ,自

然也失去了依託的處所。譬諸事物有
“
形
”
而後有
“
影
”
,“ 形
”
既

消亡 ,“ 影
”
亦難以存在°⋯⋯《易》象原本寄託於禮制 ,白 有其崇

高的意義。一旦因天子述熄 ,禮樂崩壞 ,“ 象
”
失去了依託的本體 ,

朱熹 ,《 周易本義》,臺北 :大安出版社,1999,4頁°

朱熹 ,《 周易本義》,4頁 °

☉

。



其意義也不免降而漸卑。以上諸例,史 官筮人將《易》象作多方面

的衍申,衍釋卦象以論時政,或 短淺地比附人事,似 已忘卸政治教

化的遠大宏圖。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所記占例聚多,泰半屬於這一類

短淺比附之流。《易》象之說在春秋,看似興盛,實則衰微,總是因

為修德明義之道沒有獲得彰顯的緣故。
°

朱子的理解 ,和筆者的觀察實為一致。接看他說 :

犬哉孔子 !晚好是書,韋 編既絕,《八索》以袪°乃作《彖》、《象》,

《十翼》之篇。專用義理 ,發揮經言。居省象辭,動 察變占°存亡進退 ,

陟降飛潛°日豪日氂 ,匪 差匪繆。假我數年,庶 元大咎。
@

朱子直接以
“
專用義理

”
來定義孔子對《易》的貢獻 ,恰可反映他的立場。

我們必須要了解朱子這樣的想法 ,才能用正確的態度理解朱子《易》與

卜筮關係的論途°他說 ,

且如易之作,本只是為卜筮°如
“
極數知來之謂占

”
,“ 莫大乎

著龜
”
,“ 是興神物,以 前民用

”

一

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
”
等語,皆

見得是占筮之意°蓋古人淳質,不 似後世人心機巧,事事理會得。
古人遇一事理會不下,便須去占°占得乾時,“ 元亨

”
便是大亨,“ 利

貞
”
便是利在於正。古人便守此占。知其大亨,卸 守其正以俟之 ,

只此便是
“
開物成務

”
°若不如此,何 緣見得

“
開物成務

”
底道理 ?

即此是易之用。人人皆決於此,便是聖人家至戶到以教之也°
◎

朱子相信,問筮決疑是
“
易
”
作為一種活動的目的,但聖人著書卸另

有目的,就是
“
開物成務

”
,所以說是 ×易》之用

”
,好像聖人親臨人

民家中教導人民處事的方法。這才是朱子觀念中《易》與 卜筮的關係°

他又說 :

☉ 鄭吉雄 ,《〈易 〉象新議》,《 人文中國學報》第 22期 ,上海 :上海古籍出版社 ,2° I6,
I9。 頁 °

☉ 朱熹,《 周易本義》,4頁 。
◎ 黎靖德編,《 朱子語類》“易二 綱領上之下 卜筮”,第 4卌 ,162I頁 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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蓋上古之時,民 淳俗樸 ,風 氣未開,於天下事全未知識°故聖

人立龜以與之 卜,作 易以與之筮 ,使之趨利避害 ,以 成天下之事 ,

故日
“
開物成務

”
。然伏羲之卦 ,又也難理會 ,故 文王從而為之辭

於其間,無非教人之意。如
日
“
元亨利貞

”
,則 雖大亨,然亦利於正。

如不貞,雖有大亨之卦 ,亦不可用°如日
“
潛龍勿用

”
,則 陽氣在下 ,

故教人以勿用°
“
童蒙
”
則又教人以須是如童蒙而求資益於人 ,方 吉。

凡言吉,則 不如是 ,便有箇凶在那裏。凡言不好,則 莫如是 ,然後

有箇好在那裏 ,他 只是不曾說出耳。
☉

這段話再清楚不過了 ,朱子認為聖人撰著《周易 》,就是懷抱看訓誨的

目的 ,而義理正是由此而生°當然我們也不可忽略了《周易 》有超越於

語言文字之外的價值。《周易
.序 》指出卦爻之理上達天道 ,所謂

“
散

之在理 ,則有萬殊 ;統之在道 ,則元二致
”
。
“
道
”
是什麼呢 ?朱子說 :

太極者 ,道也ㄘ兩儀者 ,陰陽也。陰陽,一道也 ;太極 ,元 極也。
@

“
萬殊
”
是可見的 ,“ 道

”
則是不可見的 :

雖然 ,易 之有卦 ,易 之己形者也 ;卦之有爻 ,卦 之已見者也。
已形已見者 ,可 以言知 ;未形未見者 ,不 可以名求。則所謂易者 ,

果何如哉?此 學者所當知也°◎

“
不可以名求

”
的
“
名
”
,就是語言文字之意。換言之 ,聖人撰作卦爻辭

是為了訓誨 ,還有卦爻辭之外 ,觸及
“
道
”
的部分 ,這超越於語言文字

的部分 ,朱子在《本義》中是有發揮的°例如《易》的核心之義——乾坤、

剛柔之理 ,也就是朱子《中庸注》中所講的
“
健順五行之德

”
的哲理依據 :

或疑
“
乾
”
剛元柔,不 得言

“
中正
”
者 ,不然也。天地之間,本

一氣之流行 ,而 有動靜爾°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,則 但謂之
“
乾
”
,

黎靖德 ,《 朱子語類》
“
易二

朱熹 ,《 周易本義 周易序》,
朱熹 ,《 周易本義》,2頁°

綱領上之下 卜筮”,第 4冊 ,1621-16” 頁°
l頁 °

☉

☉

◎



而元所不包矣°以其動靜分之,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。
Φ

此處朱子是要解釋《文言傳》何以稱
“
乾
”
卦為
“
剛健中正

”
,而不得

不將超越語言文字的最高層次的宇宙論說清楚。我相信,這就是朱子
所稱
“
不可以名求

”
的部分。如將此段文字與《五贊

.明筮》所說
“
倚

數之元 ,參天兩地。衍而極之,五十乃備°是日大衍,虛一無為 ,其為
用者,四十九蓍⋯⋯消息盈虛,舍此視彼

”
結合並觀°,則可以知道朱

子觀念中,帶有神秘性的筮數和超越語言文字的未形之
“
道
”
是有看密

切關係的°

五‵奠基漢魏象數的自然義理 :茶 山《易 》方法的取徑

茶山為易學大家 ,其主要著作有《周易四箋》《易學緒言》,治《易》

兼通經傳,上承漢儒象數學說,兼及圖書、象數、義理 ,強調事功,兼
崇禮制 ,寖寖然頗有集易學大成之概°抽著《丁荼山〈易 〉學與禮學關

係初探》有所申論◎。但雖說是兼通義理、象數、圖書三者 ,畢竟就學術

的體統興規模而言 ,治《易》路徑仍以象數義例為主 ,在義理成就方面 ,

雖難以與理學巨擘朱子並肩,但其偏重於自然陰陽之解釋 ,宗 旨是清
楚的°。倘若以茶山易學與漠魏及朱子易學對照,茶山與朱子有兩方面

相同:其一 ,朱子易學重視政治與教化的
“
開物成務

”
之效 ,而茶山《易》

亦重視聖人的事功;其二 ,朱子易學與荼山易學均重視 卜筮,而同時強

調與義理相融。然而,茶山在《易》方法尤其是《周易》解讀的義例諸

如卦變、爻變等方面,雖時常引及漢儒和朱子,但實則與漢儒和朱子都

不盡相同。

☉ 朱熹 ,《 周易本義》,37頁°
U 朱熹 ,《 周易本義》,4-5頁 。
◎ 刊《茶lⅡ學》第 26期 ,首 簌:茶山學會,2UlS年 6月 .Dl一 9U頁。
☉ 譬如荼山解釋 “陰”“陽‵ 說 :“ 陰陽之名,起於日光之照掩°日所隱日陰,日 所映
日陽。本無體質 ,只有明闣,原不可以為萬物之父母。

”(丁若鏞 ,《 中庸講義補》,《 與猶堂全書》
第 6聯 ,加3頁°)此亦明顯偏向自然哲理的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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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是宏觀的歸納°如細察二人立論的細微處,則茶山說《易》,

看似承漢儒象數之處,又或與漢儒不同;看似引朱子學說之處,又或與

朱子不同。前者如茶山重視以象論《易》,主要是信任《說卦傳》,對於

漢儒
“
象
”
說 ,則或採或不採Φ。茶山說 :

《易》詞取象,皆 本《說卦》。不讀《說卦》即一字不可解°棄

鑰匙而求啟門,愚之甚矣。特以漢儒談《易》,不 知六爻之變
(原 注 :

不知乾之姤 ),即 龍求牛,執雞疑馬,迂 回穿鑿,一往不合°故有

王弼者起而號日:“ 爻苟合順 ,何必坤乃為牛?義茍應健,何 必乾

乃為馬?(原注:又云 :“ 案文責卦,有馬無乾,則 偽說滋蔓。
”
)於

是《說卦》擯不用,而 《易》遂以亡矣。
@

從此段可見 ,荼山論《易》,重在建立自身體系,一方面批判性地依照

個人的理解評價易家的學說。以下依《周易四箋
.小引》所論 《易》

有四法
”
,一一說明°《括例表上》:

《易》有四法,一 日推移,二 日物象,三 日互體,四 日爻變°◎

這所謂
“
四法
”
,茶山皆援引朱子之說以支持己說°扼而言之 ,“ 推移

”

之法 ,說本卦氣。卦氣者 ,以六十四卦及十二消息卦配一年之節氣°

故云 :

推移者何也?冬 至,一 陽始生,其 卦為復(原 注:即 天根 )。

為臨為泰(原 注:為 大壯、為央 ),以 至於乾,則 六陽乃成。夏至 ,

一陰始生,其卦為姤(原 注 :即 月窟 ),為 遯為否(原 注:又為觀、

☉ 例如不採用荀九家之言物象。《括例表上》:“ 荀九家之言物象 ,有正有謬 ,不可全信。
如坎為狐,離為飛鳥,其可信者也°如乾為龍,坤為迷,坎為桎梏之類,皆訛謬失真,不可不

察。
”
《與猶堂全書》第 lS卌《周易四箋》,首爾:財團法人荼山學術文化財團,2UUl,43頁。

又說 :“ 九家新說,有正有謬。
”
《與猶堂全書》第 %卌《說卦傳》箋,=92頁 。

☉ 《與猶堂全書》第 16〺《說卦傳》箋,”2頁°
◎ 《與猶堂全書》第 15冊 ,34頁。



為剝 ),以 至於坤 ,則 六陰乃成。
°

而《小引》則說 :

一日推移°朱子《卦變圖》即此法也。唯中孚、小過不入辟卦。
然推移者,朱子之義也°@

《括例表上》亦說
“
推移之義,漢儒皆能言之,朱子《卦變圖》即其遺

也
”
°◎雄按:此說不知何所據。朱子《周易本義

.卦變圖》是解讀《彖

傳》而提出的新說 ,並非《彖傳》所原有 ,其要旨謂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 ,

皆自復、姤而來;二陰二陽之卦各十五,皆 自臨、遯而來;三陰三陽之

卦各二十,皆 自泰、否而來;四陰四陽之卦各十五,皆 自大壯、觀而來 ;

五陰五陽之卦各六 ,皆 自夬、剝而來。朱子特別強調此
“
蓋《易》中之

一義 ,非畫卦作《易》之本指也
”°
。朱子
“
卦變
”
的觀念並不涉及卦氣 ,

卦氣亦非朱子所取。

其次為
“
物象
”
°《括例表上》說 :

物象者何也?《 說卦傳》所云
“
乾
”
馬、
“
坤
”
牛、
“
坎
”
豕、
“
離
”

雉之類是也°文王、周公之撰次《易》辭,其一字一文,皆取物象°

舍《說卦》而求解《易》,猶舍六律而求制樂,此之謂物象也。
°

茶山深信《說卦傳》自無問題 ,但《小引》則說 :

二日物象。朱子於
“
大壯
”
,以
“
兌
”
為羊(原 注:見 六五 )° 於

“
旅
”

卦,以
“
離
”
為雉(原 注 :見 六五 )。 物象之從《說卦》者,朱子之

義也°◎

㊣ 《與猶堂全書》第 I5卌 ,34頁 。
☉ 《與猶堂全書》第 I5卌 ,31買 °
◎ 《與猶堂全書》第 lS冊 ,4U頁 。
☉ 朱熹 .《 周易本義》,22頁 。
Θ 《與猶堂全書》第 15趼 ,34頁 。
◎ 《與猶堂全書》第 lS卌 ,31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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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《周易 .大壯》卦六五《本義》說 :

卦體似
“
兌
”
,有羊象焉。

《說卦傳》
“
兌為羊
”
。
“
大壯
”
震上乾下 ,三四五爻互

“
兌
”
,貝U朱子之

說即以
“
互體
”
為據°據《語類 》所記 ,朱子雖然承認

“
互體
”☉
,但並

不欣賞後儒任意地發揮互體之說°,故《周易本義》鮮用互體之說釋卦。
至於《旅》卦離上艮下 ,六五爻辭

“
射雉 ,一矢亡 ,終以譽命

”
,《本義》說 :

雉,文明之物,離之象也°

其次為
“
互體
”
。《括例表上》:

互體者何也 ?重 卦既作,六體相連 ,自 二至四,自 三至五,各

成一卦。此之謂互體也°

《刀、引》說 :

三日互體°朱子日:“ 互體不可廢。
”(原 注:見 《大傳》

“
雜物

撰德
”
之章。)又 日:火 左傳》分明用互體°

”(原 注 :指 陳完之筮。)

互體者,朱子之義也°

雄按 :《 本義 .繫辭傳》
“
雜物撰德

”
章朱子並未解釋互體◎,但《語類》

則記朱子論互體,如上文所引°

U《 朱子語類 易十二》問“雜物撰德”.朱子說 :“ 先儒解此,多 以為互體,如 《屯》
卦震下坎上,就中間四爻觀之 ,自 =至四則為

‘
坤
’
,自 三至五則為

‘
艮
’
,故日
‘
非其中爻不

備
’
°互體說 ,漢儒多用之。《左傳》

一

一處說占得《觀》卦處亦舉得分明°看來此說亦不可廢。
”

(黎靖德編 ,《 朱子語類》第 5,$l,”” 頁。)又《語類》
“
易
=”
論
“
卦體卦變

”
說 :“ 互體白《左

氏》已言,亦有道理,只是今推不合處多 .” (黎靖德編 ,《 朱子語類》第 6胼 ,16“ 頁°)

☉ 《朱子語類 易三》:“ 朱震又多用伏卦互體說陰陽,說陽便及陰,競陰便及陽,乾可
為坤,坤 可為乾,太走作。

”(黎靖德編 ,《 朱子語類》第 5卌 ,%Sl-16” 頁。)又
“
易三
”

論
“
卦體卦變

”
說 :“ 問 :《 易》中互體之說,共父以為

‘
雜物撰德,辨是與非,則非其中爻不

備
’
,此是說互體 ?先生日:今人言互體者 ,皆以此為說 ,但亦有取不得處也 ,如

‘
頤
’
卦
‘
大過
’

之類是也°王輔嗣又言
.納
甲、飛伏
’⋯⋯此等皆支蔓 ,不必深泥°

”(黎靖德編 ,《 朱子語類》

第 6刱 ,〕 6ㄛ 8-l“ 9頁°)

◎ 朱熹 ,《 周易本義》,%3頁 。



其次為
“
爻變
”
。《括例表上》:

爻變者何也?乾初九者,乾之姤也。坤初六者,坤之復也。一

畫既動,全卦遂變。此之謂爻變也°
°

《/l污｜》說 :

四日爻變。朱子日:“ 遇一爻變,以本卦之變爻辭占。
”(原 注 :

見《啟蒙》。)占 法既然,經 旨宜同。爻變者,朱子之義也。

雄按 :此條茶山引《易學啟蒙》對於筮儀筮法的說明,就是遇一爻變 ,

以本卦之變爻辭占。就《易》例而言 ,“ 爻變
”
之說 ,在漢《易》中概有

三說。首先是京房之說。《大畜》卦卦辭
“
不家食,吉 ,利涉大川

”
,《 周

易集解》引京房日 :

謂二變互體坎,故利涉大川°五,天位,故應乎天。
@

雄按 :二爻陽變為陰,二三四為互體
“
坎
”
,“ 坎
”
為水 ,故

“
利涉大川

”
,

向上與五爻相應,五爻為天位 ,故《彖傳》稱
“
應乎天
”
,即指
“
坎
”
與

五爻相應 ,非指二爻°
“
爻變
”
之義 ,其次為荀爽之說 ,即陰陽升降之義 ,

強調的是卦的形成 ,皆本於陰陽交通互動◎,其說亦多次被《周易集解》

所徵引 ,或謂陰升而興陽通 ,如《旅》卦《彖傳》,《 周易集解》引荀爽日 :

謂陰升居五,與陽通者也°°

又或陽升陰降,如《屯》卦《彖傳》,《 周易集解》引荀爽 :

物難在始生°此本坎卦也。案初六升二,九二降初,是 剛柔始

交也°Θ

《與猶堂全書》第 I9卌 ,34一鈣 ,4。 頁。
《周易集解》,l38頁 。

“
二變互體坎

”
,“互
”
原作
“
五
”
,參屈萬里《先秦漠魏易例途評》,

屈萬里先生認為
“
荀氏《易》例,莫大乎陽升陰降

”(12° 頁 ),似未是°

李鼎祚 ,《 周易集解》,294頁 °

李鼎祚 ,《 周易集解》,珀 頁°

。

。

頁
。
。

Θ

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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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又強調
“
陽
”
為陰所消滅 ,如《率》卦上六《象傳》,《周易集解》引荀爽 :

此本否卦,上九陽爻,見滅遷移°☉

意指萃本為否卦,因上九為陰F9i消 滅,故變為萃。京、荀之外 ,虞翻亦

言爻變,其說主要為
“
成既濟定

”
,即 以
“
既濟
”
陰爻陽爻均得位 ,為最

理想之模型 ,故認為爻位不正之卦 ,最終各爻皆將變為
“
既濟
”
,以《乾》

卦為例 ,《 彖傳》
“
雲行雨施

”
,《 周易集解》引虞翻 :

已成既濟,上坎為雲,下坎為雨,故雲行雨施。
@

意思是乾卦六爻 ,二 、四、上不正 ,終將
“
之正
”
而成既濟 ,既濟上坎為雨 ,

二至四為下坎亦為雨 ,《 彖傳》
“
雲行雨施

”
即指此◎。

由以上分析 ,荼山所論爻變,實如其自身所說 ,來 自《易學啟蒙》°

《周易四箋 .括例表上》
“
爻變表
”@舉乾、屯兩卦為例 ,茶山謂屯初九

為屯之比,即本卦為屯,之卦為比;屯六二為屯之節,即本卦為屯,之

卦為節°此爻變之說 ,與漢《易》象數之說並不相侔 ,故茶山說 :

自漢以來,爻 變之說,絕無師承,此 《易》之所以晦盲也°◎

由此可知,茶山雖謂其
“
爻變
”
之說來自朱子《易學啟蒙》,其實他個

人認為其自身對
“
爻變
”
的理解 ,是千古不傳之秘°扼而言之 ,荼山

“
爻

變
”
之說 ,關鍵在於視《易》卦為一個變動的顯現。讀者讀《易》所看

到的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的陰陽狀態是
“
變化之前

”
的狀態,這個

狀態要指向的是
“
變化之後

”
的
“
象
”
°上文所說

“
爻變表
”
中謂屯初

㊣ 李鼎祚 ,《 周易集解》,” 5頁。
@ 李鼎祚 ,《 周易集解》,4頁。
◎ 虞翻“爻變”之說,亦有部分和苟爽近似。如解釋某卦,謂其陰、陽來自乾、坤°如

《坎》卦辭 ,《 周易集解污〡虞翻 :“ 乾二五之坤°
”
《離》卦辭《周易集解》引麌翻 :“坤二五之乾。

”

認為坎卦二五爻皆源自純剛之乾,離卦二五爻皆來自純陰之坤,與荀爽論萃本否卦,理念

相近.

☉ 丁若鏞 ,《 周易四箋》,《 與猶堂全書》第 16卌 ,49頁 °
☉ 丁若鏞,《 周易四箋》,《 與猶堂全書》第 15冊 ,6i頁 。



九為屯之比,就是說上坎下震的屯卦的初九是變化前為
“
陽
”
,讀者閱

讀時要注意它變化後將為
“
陰﹁ 而成為上坎下坤的比卦°而爻辭所描

迷的,並不是只有一種狀態 ,而是陰陽變化後兩種狀態所顯示的物象°

他舉例說 :

其 (雄按 :指 純陰之卦坤 )日 初六者 ,謂 初畫動而為陽也。則

周公撰辭 (雄按:指 爻辭 )之初,原 主既變之體,而 用其物象。
(原

注 :虫口
“
潛龍
〕’
為變
“
巽
”
之物 ,“ 履霜

”
為變
“
震
”
之象°)不 知爻變 ,

則不可以讀周公之辭也。。

關鍵在於茶山將
“
爻
”
字解釋為陰陽相交 :

爻者 ,交 也 ,謂 陰陽交易也°今人認畫為爻 ,頭腦已誤也°筮

法,老 陽其畫為E(原 注 :謂 之重 ),老 陰其畫為 ×(原 注 :謂 之交 )。
×者 ,交也°重 ×,則 為爻也。爻字初作之時 ,原 主陰陽交易之義 ,

而反以不變者為爻 ,可 乎 ?°

他認為
“
爻變
”
之義明白了 ,“ 推移

”“
物象
”“
互體
”
才講得通 :

爻不變 ,則 推移之法亦不可通 ,此推移之所以廢°⋯⋯爻不變 ,

則《說卦 》物象亦皆不合°此《說卦》之所以廢。
⋯⋯爻不變,則

互體之物亦皆不合。此互體之所以廢°
◎

茶山進一步解釋
“
爻變
”
之說 :

爻之既變,又執之卦 (原 注 :之卦者 ,爻也 ),迎其推移。假如

乾之九四,小 畜也。小畜自姤來
(原 注:一 之四 〉,故其象為躍 (原

注 :“ 巽
”
股超于上 ),若不知爻變者 ,不 知小蓄本 自i.來 。故推移

之法,因 亦不明°此推移之所以廢也。
@

丁若鏞 ,《 周易四箋》,《 與猶堂全書》第 I5冊 ,

丁若鏞 ,《 周易四箋》,《 與猶堂全書》第 15卌 ,

丁若鏞 ,《 周易四箋》.《 與猶堂全書》第 15腓 ,

了若鏞 ,《 周易四箋》.《 與猶堂全書》第 i5卌 ,

5。 頁°

4。 頁。

51一” 頁°

Si頁 °

☉

@
◎

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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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引荼山說
“
四日爻變。朱子日:遇一爻變,以本卦之變爻辭占

”
,茶

山原注 :見《啟蒙》)° 但檢《小畜》卦《周易本義》並未言
“
小畜
”
自
“
姤
”

來°而據《本義》
“
卦變圖
”
,“ 小畜
”
是
“
自夬、暴
j而來
”
。依朱子《本

義》
“
卦變圖
”
,雖說 ×彖傳》或以卦變為說,今作此圖以明之

”
,據茶

山《易學緒言》所引胡庭芳指出 ,《 本義》釋卦變共十九卦。我們如果

檢查個別卦 ,會注意到類例並不完全統一 ,大致有兩類°第一類是從《彖

傳》中可以找到解釋的,如《訟》卦《本義》說 :

且於卦變自遯而來,為 剛來居二,而 當下卦之中,有有孚而見

窒,能 懼而得中之象。
Φ

朱子此處是引《彖傳》
“
剛來而得中

”
一語,認為《家傳》作者意思是

遯卦九三下降為九二、六二上升為六三 ,遂成訟卦。又如《隨》卦《本義》:

隨,從也。以卦變言之,本 自困卦九來居初 ,又 白噬嗑九來居五 ,

而自未濟來者,兼此二變,皆 剛來隨柔之義。
°

朱子是根據《彖傳》
“
剛來而下柔

”
一語 ,認為隨卦可來自三個變化 :

一是困卦九二降為初九、初六升為六二則成隨卦;二是噬嗑上九降而為

九五、六五升而為上六而成隨卦;三是未濟卦上九降而為九五、六五升

而為上六 ,再加上九二降為初九、初六升為六二。以上三種 ,均附合
“
剛

來而下柔
”
一語。那麼何以荼山認為小畜自姤而來呢?其實荼山在《周

易四箋》中直指小畜有兩解 ,一是姤一之四而成 ,另一是央上之四而成 :

《雜卦傳》日:“ 小畜,寡也
”(原 注 :大有,聚也°)鏞案 :畜者 ,

育也,毒 也,亭 毒之義也。卦自夬來,陽道太亢,發洩不已〈原注 :

陽至五 ),故 陰降于四,而蘊之畜之。
(原 注:畜 ,止也。)畜之者 ,

蓄
“
乾
”
之元氣也(原 注 :下 三陽 ),大 畜則自大壯來(原 注 :上之四 ),

陽道既壯,發洩不已(原 注 :陽 至四 ),故 陰降于四,而 畜之止之°(原

注:畜 元氣。)U

朱熹 ,《 周易本義》.%頁 。
朱熹 ,《 周易本義》,的 頁°

丁若鏞,《 周易四箋》,《 與猶堂全書》第 16卌 ,199頁 °

☉

@
O



這裏茶山與朱子解釋
“
畜
”
字相同,朱子釋為

“
以陰畜陽

”
,“ 又卦唯

六四一陰,上下五陽皆為所畜 ,故為小畜
”Φ,而茶山釋為首止下三陽

“
乾
”
之陽氣°轉入解釋《彖傳》,茶山則說 :

卦自姤來,柔往居四(原 注:一之四 ),是 得位也(原 注:四 為

陰 ),遂與初應,上下應也(原 注:剛 柔應 )。°

既承認本於《啟寒》所記法 ,對於個別卦的解釋,亦同時參考朱子《卦

變圖》及《彖傳》諸說,而並非一味依據朱子之說◎。

六、結論

本文揭示近代《易》家對象數的排擊 ,釐清
“
義理
”
與
“
象數
”
的界限 ,

首先說明易學是創造性的學說 ,“ 陰
”“
陽
”
以下,所有爻、卦、卦爻辭、

卦名、卦序以至於《易傳》,無非無中生有創造出來,因此不能用嚴格

標準指責後世象數學說不符經文本義而一概擯斥。其次 ,“ 象數
”
學說

詮《易》自有其背景 ,《 十翼》對於自然規律的解釋不眵清楚 ,漢儒無

可依憑 ,自 然就繼承先儒的學說加以敷衍鋪陳,其中有和《易》理密合

無問之意義與價值的部分 ,也有荒誕不經、自亂其例的內容。朱子和

丁茶山是中國近世兩位著名《易》家。朱子重
“
卜筮
”
並非如近人所看

的那麼簡單,而是將 卜筮結合義理、事功、圖書,再以適度的象數學說

點染°荼山治《易》承繼漢魏《易 》家和宋代《易》家 ,但又能批判性

地加以選擇 ,突出他個人的解釋體系,尤其是在象數義例方面,是茶山

一貫所重視。至於荼山象數義例的龐大學說內容 ,則有待於另文探討°

☉ 朱熹 ,《 周易本義》,邱 頁。
☉ 丁若鏞 ,《 周易四箋》,《 與猶堂全書》第 lS卌 .η 8頁°
U 丁若鏞 ,《 易學緒言 》卷四 “荼山問答 ”:“ 問:程朱既用推移 ,則今人談《易 》者 ,

何不以推移為宗旨乎 ?答 :諸先生推移之法 ,又或以五十衍卦,白 相往來 ,與九家古法 .不無
出入。其義差謬 ,所以不立。胡庭芳云 :‘ 彖辭中《本義 》所釋卦變 ,只十九卦°(原注 :訟 、
泰、否、隨、蠱、噬嗑、貴、元妄、大畜、咸、恒、晉、睽、蹇、解、升、鼎、漸、渙。)且所釋 ,

自
‘
訟
’‘
晉
’
與圖同外 ,餘皆不合。如

‘
隨
’
自
‘
困
’‘
噬瞌
’‘
未濟
’‘
既濟
’
來 ,據圖則

自
‘
泰
’‘
否
’
來之類是出°

’”
《與猶堂全書》第 I9卌 ,3I7頁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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